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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法界圓融之探討 

 
釋圓照 

第一章 緒言 

《華嚴經》為佛滅度後，數百年間出現之經典。據說是龍樹菩薩於佛滅後五

百年入龍宮，見《華嚴大不思義經》，有其三本，僅以下本經有十萬偈，而流傳

在世間，因為中上兩本經，並不是普通一般人心力所能接受誦持，所以，不把它

流傳在人間。 

《華嚴經》全名《大方廣佛華嚴經》，梵文全本共四十八品，十萬偈。 

漢譯本有三種： 

(一)東晉時，佛陀跋陀羅在義熙十四年（四一八）至元熙二年（四二○）譯

出，名《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三十四品，又稱《舊譯華嚴經》或《晉譯華

嚴經》或《六十華嚴》。它只相當於梵文本的三萬多偈，所以，不是全本。 

(二)唐武周時，實叉難陀在證聖元年（六九五）至聖歷二年（六九九）譯出，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三十九品，又稱《新譯華嚴經》或《唐譯華嚴經》

或《八十華嚴》。它只相當於梵文本的四萬五千偈，連一半都達不到，所以，只

能算是一種略本。 

(三)唐，般若在貞元十二年至十四年（七九六－七九八）譯出，《大方廣佛

華嚴經》四十卷，一品，又稱《貞元經》或《四十華嚴》，此經是《華嚴經》〈入

法界品〉的別譯本。但是在文字上則大為增廣，而且又新添了普賢十大行願及普

賢廣大願王清淨偈的部份。 

除了以上所列出的三種漢譯本外，還有不少的漢譯別行本（單行本）。就漢

譯本中以唐譯的《八十華嚴》文義最為暢達，品目也較完備，因此，在中國流傳

最盛。 

《華嚴經》，在佛教中向來被認為是最圓頓的經教。華嚴宗是依據《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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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宗派的。所以，以《華嚴經》為根本典籍，也是華嚴宗基本教義的總集經典，

因此，稱為華嚴宗。華嚴宗的傳承是：社順（帝心）－智儼（至相）－法藏（賢

首）－澄觀（清涼）－宗密（圭峰）。並於三祖法藏時創立一宗，所以，此宗又

稱為賢首宗。 

《華嚴經》的主要內容，認為世界是毗盧遮那佛的顯現，一微塵可映世界，

一瞬間同含永遠；宣說現實世界中一切都是圓融自在，互不妨礙，各種現象無不

處在彼此互容，相即相入的圓融無礙乃至重重無盡的闗係。同時，所宣說的是圓

證修學法門，也就是經由信、解、行、證的層次，而頓入佛地的思想。所顯示於

善知識的勸導，即可證入法界，成就果德。 

論及華嚴宗之教義，以圓融無礙入理之玄微，而高顯華嚴深藏，淺智難登。

若是針對華嚴宗之教判與觀門，它對佛教歷史生命的延續，論功實非淺顯的。至

於，華嚴宗之教義與觀門之產生，以文獻資料之記載：由初祖杜順和尚及二祖智

儼大師，以實地之證悟，而成為一家之學說。之後，因三祖法藏大師出生於中國

佛教當盛之時，承襲杜順及智儼二位思想，同時，並將華嚴宗弘揚光大盛行於當

世。 

以華嚴宗之教理與觀門，無論於知解上或實踐上，它以教觀雙修，解行齊進，

猶如入之雙目與雙足，二者不可偏廢。以杜順法界觀門之思想，是其親自從禪觀

中之體會，把握《華嚴經》實踐體驗之流露！ 

將《華嚴經》配置於觀行而組織，就是法界觀門；對它教理之祖識，即「一

乘十玄門」。此「一乘十玄門」乃承杜順和尚說，智儼大師撰述；故其思想旨趣，

屬杜順之法界觀門，是以澄觀大師，在周遍含容觀之「十門」中，導出「十玄門」；

但「十玄門」之組織，卻是由智儼大師而大成！這可以說由杜順而智儼的傳統思

想，成就「一乘十玄門」之淵源是至當的。（註一） 

以本文提出「華嚴法界圓融之探討」，即是針對「事事無礙法界」而作探討

的。以此義理主要於華嚴教理之十玄六相上作說明。「十玄」之思想來自杜順，

至於「六相」則於智儼始說六相圓融，而後由法藏、澄觀集大成發揮弘揚。因為，

華嚴教理之圓融能於宇宙間之現象與現象中，將其教義呈現於法界無礙極至。所

以，有關本文之構想，是本於圓頓一乘教法，將華嚴教義於「十玄門與六相圓融」

中所建立，即是為解說「事事無礙法門」之妙境成立的。「十玄門」，是以整體之

宇宙為對象，作「現象與現象」間相互關係之角度，進而解說整個宇宙之互相涉

入，重重無盡之理論：「六相圓融」，則與十玄門有略同趣旨。實際上，六相圓融

則掌握住－全體與部分之關係，以其對十玄門之基本概念，似乎又另外開展出以

達成結論之任務；於此，或許是作強調基礎應以十玄門為根本之想法。但，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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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事無礙」於事上直接之對問，反則成了補充說明之意義。故，本文介於二

者，而欲將華嚴法界圓融之義理作出最基本認識。同時，希望亦能於文中獲解「一

乘圓教法」之微妙，何以由「十玄六相」即能將華嚴宗最高義理之境界，「事事

無礙法界」表顯無餘！ 

附 註： 

註 一：參考《華嚴思想史》，高峰了州著，釋慧嶽譯，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印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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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華嚴思想略義 

佛是具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偉大人格，如實知見一切法之性相，成就

正等正覺之大聖者。《華嚴經》是佛陀大覺境界之經典，此部經，雖是佛滅後數

百年間所出現之經典，但其思想卻於佛成正覺之時，即已宣示過，只是小機不悟

故。直至佛後五、六百年頃，龍樹等大乘菩薩出方始誦出人間。故說，華嚴思想

是佛法之根本法論。 

佛自覺緣起法，於人生方面，所表明的即十二因緣；而後來之業感緣起、賴

耶緣起、真如緣起，乃至華嚴之法界緣起，皆從「緣起法」基本原理發展出來的。

倘若從佛教思想史觀察，則「華嚴宗」是成就了佛法大本之宗派。如：原始佛教

之根本是於「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靜」。以「無常」即表現

因緣變化之緣起法，而華嚴之法界緣起論亦即是此無常法（緣起法）教理系統之

大成就。「無常」是無自性（空）之意。華嚴思想是經由「無我」之思想，而表

現出佛陀自內證之妙有境界。然華嚴所言之「事事無礙境界」即是此妙有境界之

極致。尚若從另一「苦」與「涅槃」而觀，則《華嚴經》處處皆設有圓融無礙之

大行，以破除各種煩惱與執著。同時，以種種三昧之大覺境界，即是涅槃思想之

極致。因此，肯定華嚴思想是秉承佛陀「苦、空、無常、無我及涅槃寂靜」之大

覺原則，而加以發揚光大。故說，華嚴是佛法之大本。並且其以「信、解、行、

證」而組織《華嚴經》之思想，即華嚴宗之殊勝方法。綜之，《華嚴經》是原則

性之佛陀根本大法輪。 

探討華嚴思想之發展史中，杜順和尚是中國地論系思想之終結者。地論宗，

是依世親菩薩之《十地經論》為基礎（註一）。由於世親菩薩註釋《十地經》時，

對「阿賴耶識」及前六識加以說明，但對於諸識間之關係，以及與真如如來藏之

關連則無確切地解說。因此，地論宗眾弟子間之意見分岐不一，而導致分裂成「南

道派」與「北道派」，（註二）就「北道派」而說，起初頗為興盛，但由於繼承人

未能善加以傳續，終於無法再加以發揚；就「南道派」而說，則較能掌握《十地

經論》，並且能了解問題爭論之所在，再加以其門下弟子有非常卓越之人才；當

杜順和尚於發揮華嚴教義時，這些傑出者皆投於其門下。故說，地論宗最後與新

興之華嚴合併了！ 

華嚴宗是吸收了地論宗，而開啟中國佛興盛之一頁。華嚴教義之基礎，及華

嚴之階段性，從這一點可劃自杜順和尚，亦可言杜順和尚是創始者（註三）。能

將杜順和尚之真髓且盡力於興揚華嚴思想者，即智儼大師（註四）。智儼大師，

不但能領會杜順和尚之意，並略定華嚴綱格，更依判教之方規而解釋《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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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杜順和尚之教觀上加以教理，而始得華嚴是教觀兼備；即上承地論宗與當時

之華嚴思想，下則啟學統宗風之大士。一脈相傳而承智儼大師，並大成華嚴宗之

人物即是賢首法藏大師（註五）；法藏於空有之諍，依日照三藏所傳評論──戒

賢、智光──之旨，而立空有相即不二之說。於「緣起論」方面，將「妄識緣起、

真妄和合緣起、淨緣起」之三部作合統一，成為「法界緣起說」。同時，以智儼

大師之華嚴通譯，而更進一層建立了華嚴別教觀。如其所著之《華嚴五教章》，

則是確立華嚴立教分宗之根本文獻；因此，而成立華嚴宗派。故稱法藏大師，乃

華嚴思想之集大成者。其創宗風、立一乘教義，作華嚴教義之系統化，確立理論

結構等。由初祖杜順和尚立觀行，著重以行為先。二祖智嚴大師則加上教理於觀

行，借闡揚教理於行中而成為華嚴宗風是依行立教，即是依教理而引導行之實

踐。三祖法藏大師，由於是集大成者，且更同時確立華嚴宗名。四祖澄觀大師雖

非親承，但確實以遵循法藏之華嚴思想，誠是一代宗師，以其教禪開拓而融會諸

宗之思想，對後世之影響不算小（註六）。五祖宗密大師初志於圓覺經，後因得

華嚴經疏，即由禪而轉向於華嚴教學，遂以強調教禪一致，故其以行在禪，而教

弘華嚴也（註七）。對佛陀內在所證之境界，皆非我們凡夫思慮之範疇，即言皆

不及也。但是，佛陀之慈悲為應機而施教，於無言說教中頓演圓音，遂成無量之

教法。以弘華嚴宗之法藏大師於一代教法中，則為之施設深淺次第之教判，顯示

華嚴教義之殊勝論法。 

附 註： 

註 一：《十地經論》，西元五○八至五一二年間，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

扇陀等譯成漢文，彼等經均係自印度前來。 

註 二：《南道派》－勒那摩提之弟子──慧光住於洛陽之南，對於當地人民之

宗教具有其影響。 

《北道派》－菩提流支之弟子──道寵住於洛陽之北，對於當地人民之

宗教影響甚大。 

註 三：杜順和尚傳記 

《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四十九冊，五七○頁下欄。 

《釋氏稽古路》，（同前），八二一頁上欄。 

《神僧傳》，大正藏五十冊，九八四頁下欄。 

《華嚴經傳記》，大正藏五十一冊，一六三頁中欄。 

《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藏二，七之三。 

註 四：智儼大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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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傳記》，大正藏五十一冊，一六三頁中欄。 

《續高僧傳》，（同前），六五四頁下欄。 

註 五：法藏大師傳記 

《法藏和尚傳》，大正藏五十冊，二八○頁下欄。 

《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藏二，七之三。 

《宋高僧傳》，大正藏五十冊，七三二頁上、中欄。 

註 六：澄觀大師傳記 

《宋高僧傳》，大正藏五十冊，七三二頁下欄。 

《佛祖統記》，卷第二十九，大正藏五十冊，三九三頁中、下欄。 

註 七：宗密大師傳記 

《宋高僧傳》，卷第六，大正藏五十冊，七四一下欄。 

《佛祖統記》，卷第二十九，大正藏四十九冊，二九三頁下欄。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大正藏五十一冊，三○五頁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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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華嚴宗派法界思想之傳承 

初祖──杜順 

華嚴宗之傳承世系，根據傳統之說：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因此

言，華嚴宗之思想先驅即杜順和智儼，而實際之創立成華嚴宗者即法藏，進一步

將其發展者即澄觀和宗密，二位並且主張融合華嚴與禪宗，而同時提倡教禪一致。 

華嚴宗，最初之判教說與法界圓融之思想，可說來自杜順所著之《華嚴五教

止觀》，即是華嚴五教判之根源，《華嚴法界觀門》是華嚴觀門之根本。華嚴「十

玄門」法義，即是由此而演成，故稱杜順為華嚴第一祖師。 

《華嚴五教止觀》中，杜順依據佛教各種經論中不同之教義，把止觀分為五

類： 

一、法有我無門──小乘教，乃針對小乘，以五停心之界差別觀為攻破「著

我」，且以「名、事、體、相、用、因」等六重為主觀。 

二、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始教之人法二空，即法無我之觀法。以無生

觀生無相觀兩種為諸法皆空之觀法。 

三、事理圓融門──大乘終教，即以《大乘起信論》之心真如門為理，心生

滅門為事，觀圓融無礙為終教，乃引用《楞伽經》、《勝鬘經》等經說為證。 

四、語觀雙絕門──大乘頓教，屬頓教之觀門，乃空有圓融，語觀共絕，但

由實踐觀行而相離！ 

五、華嚴三昧觀──大乘圓教，強調至極之觀法，頌揚圓教法界緣起之實相

為旨趣。（註一） 

此於杜順此一分類之後，經過智儼和法藏之發揮、修正，卻形成「華嚴宗」

所獨特的，並區別於當時其它各宗派之判教說。 

依於《法界觀門》，杜順將《華嚴經》之主要思想概括為三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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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真空觀，即(一)會色歸空(二)明空即色(三)空色無礙(四)泯絕無礙。寄

以上四種觀為內容之般若空觀。 

第二、理事無礙觀，即(一)理遍於事(二)事遍於理(三)依理成事(四)事能顯理

(五)以理奪事(六)事能隱理(七)真理即事(八)事法即理(九)真理非事(十)事法非理 

第三、周遍含容觀，即(一)理如事(二)事如理(三)事含理事(四)通局無礙(五)
廣狹無礙(六)遍容無礙(七)攝入無礙(八)交涉無礙(九)在無礙(十)普融無礙 

以第三周遍含容觀所展開之十門，是明示事事無礙法界之觀門，成就華嚴觀

法之極成。 

由法界觀門之思想，乃杜順親自從禪觀中之體會，把握《華嚴經》實踐體驗

之流露（註二）！如此之後，經過知儼和法藏之補充與發展，即成為華嚴宗又一

重要之思想。但依「周遍含容觀」之內容，所說的即「事事無礙法界」。因此，

有「六相義」「十玄門」等思想之發展。 

二祖──智儼 

智儼著《華嚴經搜玄記》五卷、《華嚴孔目章》四卷等，盛興弘揚一乘圓教，

因此，華嚴宗風逐漸振瀚天下，故而尊稱其為華嚴二祖。智儼大師承襲了初祖杜

順和尚之思想，從而闡發了「六相義」、「十玄門」等思想，更為奠立華嚴宗之主

要理論基礎。以所說之「六相義」，即是依於《華嚴經》法界緣起而說的，是以

分析宇宙一切現象皆具有的「總、別、同、異、成、壞」等六種相狀。以此六種

相狀中是一一相對，但每一對皆是一正一反，卻又是相順相成，且為同時具足的，

並互相圓融無礙。因此，「總、別」「同、異」「成、壞」皆為相對的，而並非屬

絕對的。故從此處豐富了《華嚴經》中有關「法界緣起」之理論。另以「十玄門」

之說，亦是對《華嚴經》中之「無盡緣起」與「圓融無礙」理論之發揮。此「十

玄門」之主要內容是說：宇宙間一切法無論於時間上或空間上，皆互相包攝的。

如：「一切法中包括一切法，一一法中有無量法，乃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以

此類推，反覆說明緣起無盡與圓融無礙之義理。「十玄門」之名稱，先是智儼大

師所創的，但其所說之「十玄」名稱，與後來之法藏大師所說之「十玄」名稱，

二者所說之「十玄」名稱是略有不同。因此，為注釋之間有異，後來華嚴宗傳人，

便以稱二祖智儼大師所說之「十玄門」是「古十玄」；而三祖法藏大師於《華嚴

經探玄記》中所立之「十玄門」是「新十玄」。雖然，有此「新、古十玄」之區

別，但是二者於其內容上並無太大之差異，只是二者就解說上之圓融論理方面，

於修改「古十玄」中之二門名稱，以補充於解說之不足處，故有「新十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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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此新、古之分，全是後人所提出，以作為對二者所說之論理的一項關注，

而進行探討的。 

三祖──法藏 

賢首大師──法藏，原籍康居國人，祖父時歸化中國，法藏出生於長安，賢

首是其字號。曾參與玄奘大師與實叉難陀之譯場，對傳譯《華嚴經》最為盡力，

畢生講說《華嚴經》三十餘遍，著述達六十餘種。其中以《華嚴經探玄記》二十

卷，《華嚴五教章》三卷，最為重要；其次以《大乘起信論義記》三卷，《十二門

論宗致義記》二卷，作為解釋龍樹教學，而對抗玄奘之瑜伽教學。華嚴，由初祖

杜順和尚發芽，經二祖智儼大師蘊育，至三祖法藏大師乃集大成者。若論華嚴五

祖之功續，應居第一者是法藏（賢首），故華嚴宗又稱為賢首宗，確實來自有原

因。 

法藏大師，於親近智儼大師而深得《華嚴經》玄旨，即是法藏大師之基本思

想，大體上皆從智儼大師之處所延續下來的。但是，法藏於某些思想之理念上確

要比智儼之說法，是更為明確且充實的多了。如：於判教理論上，將教分為五類

之思想，而實際此五類於杜順和智儼二位時，就已經有所表露了。但是，於正式

明確區分五教之名稱與次序為：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大乘頓教、大乘

圓教，則於法藏之時方被確定的。因此，亦依據此而把當時之其它各宗派，分別

地判入歸屬至五類各教中，並於此亦將華嚴宗而抬至「一乘圓教」之最高地位。

然而，所謂「五教」主要是於教法」上之分；同時，法藏又從「教理」上，依據

中國與印度各派所說之理論，分為以下十宗： 

一、我法俱有宗 

二、法有我無宗 

三、法無去來宗 

四、現通假實宗 

五、俗妄真實宗 

六、諸法但名宗 

七、一切皆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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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真德不空宗 

九、相想俱絕宗 

十、圓明具德宗 

由於，法藏大師對佛教傳入中國曾經確實作過一番深入之研究。因此，其對

於各家所依佛教不同之經典，及宣揚不同教義之情況，皆能將各家之教理按各自

之先後次序歸為十家等。（此資料，可參閱法藏所著作之《大乘起信論義記》及

《華嚴經探玄記》等著書）於此，確實不難看出法藏是建立華嚴宗之集大成者；

同時，亦大大地充實華嚴宗之判教學說。 

對於華嚴宗闡明法界無盡緣起教義之基本理論範疇，如「四法界」「六相義」

「十玄門」等，法藏大師亦有他更為廣泛和深入之分析及論證。同時，且將某些

繁瑣、生澀之教義而給予做了些智慧之實驗印證；即法藏曾為武則天請入宮庭，

宣講「六相」「十玄」等義堙，由於此義理之幽深玄妙並非易於了解，然武則天

確實不能理解；隨之法藏即反應以宮庭殿前之金獅子作為譬喻，而加以解釋說

明。因此，反覆地闡明，武則天終於逐漸地了解，並悟知其之奧意主旨。故說，

此即法藏大師於華嚴理論上之隨機與應用於通俗化，從而更加使華嚴宗之影響擴

大理解；此亦是華嚴著作最具代表之典籍，（可參閱《華嚴金師子章》書）。 

四祖──澄觀 

法藏之後，經過了五十餘年－清涼澄觀出世。其年少時，所學為諸子百家甚

博。後轉為學佛，初依荊溪傳習禪律，終以華嚴為本宗且著書甚多，並顯發華嚴

深義及痛斥慧苑之異說。講解《華嚴經》五十遍，歷九朝為七帝師，以復興華嚴

為己任。 

澄觀大師，雖未能親承法藏大師之傳受，然而卻以法藏大師之再傳弟子－法

銑研習《華嚴經》，亦能深入悟得其玄旨。同時，澄觀並以專講《華嚴經》，且作

有註疏（如：現今研究華嚴經教，所參考之華嚴文獻最為常用之《華嚴經疏鈔》）。

由於，澄觀大師以繼承法銑而完成寫出了《華嚴經》六十卷和《華嚴經疏演義鈔》

九十卷等兩部巨著，而力破了慧苑之異說（慧苑乃法藏弟子之一，雖繼承師業，

但卻於自己所述說的與法藏之旨意有相違背。於是，慧苑之說法逐被正統之華嚴

宗學者斥為異說）。因此，對於維護法藏大師之正統，於當時確實是「華嚴宗」

之一重要問題。由於有澄觀大師之著述文獻，故而恢復法藏大師之思想；據此於

判教而言，澄觀成為法藏之辯護說者；列入頓教，則因法藏大師於之前即已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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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到禪宗有邁向抬頭趨勢之端！ 

根據推測，有人追溯澄觀把禪宗歸於頓教，顯然與法藏之原意似乎有所出

入，但此並非本題所討論的，只是對澄觀將華嚴思想之闡述，確實與法藏乃一脈

相承的。另有關澄觀把禪宗引入教法，而啟開禪教結合之先例，此項於澄觀之弟

子宗密手中確有它進一步之發展！ 

五祖──宗密 

清涼澄觀之後，為宗密禪師；少年時，讀《圓覺經》深為慶喜。初以習禪，

後因聞清涼澄觀之名，而依澄觀受教並傳弘華嚴，故主張禪教一致。 

以宗密大師因讀澄觀大師之《華嚴經疏》，深悟華嚴之旨趣，於是而親自前

往澄觀門下，求教授華嚴學數年；實際之宗密，最初乃荷澤宗門下之出家者，以

學習禪為宗門。後宗密雖然親承澄觀大師所傳授之華嚴思想，但於事實他的思想

已非單純地全屬華嚴教義，而是參雜夾合著大量禪宗之南宗思想於其中了；故

說，宗密之思想與法藏和澄觀二位之思想是複雜了許多；此導因於少年時，學習

儒、道乃屬外部之學，而接觸佛教內部則是會通禪教。至於，宗密之被後人尊為

華嚴宗五祖，是來自其所著作之《原人論》中提出五教說： 

一、人天教 

二、小乘教 

三、大乘法相教（即大乘有宗） 

四、大乘破相教（即大乘空宗） 

五、一乘顯性教 

根據宗密五教之判教說，與法藏之判教說，兩者顯然有很大之不同。如：法

藏判教之第五「一乘圓教」，是專指華嚴宗而言；但宗密之說法，則以融合華嚴

與禪為一，而同歸為「一乘顯性教」。雖是如此，依宗密之註《華嚴法界觀門》

於基本上仍據法藏與澄觀之思想，而闡發華嚴宗法界教理之理論！ 

綜合以上，即是將華嚴宗之五位祖師們，於華嚴法界思想上彼此間之相關因

緣所作之簡述。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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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考《華嚴思想史》，高峰了州著，釋慧嶽譯，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印

行。 

註 二：（同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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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嚴法界圓融之探討 

華嚴宗之表達「法界圓融」於教理上所作之解說，即指「十玄門」與「六相

圓融」。就此法界圓融，即為彰顯華嚴宗最高義理之境界－「事事無礙法界」。 

「十玄門」表示法界中「事事無礙法界」之「相」，以此十門作為解說「現

象」與「現象」間之「相即相入」，且互為作用、互不妨礙。 

「六相圓融」則說明「宇宙現象間」之「全體」與「部分」間之「相即無礙」

關係。 

根據宇宙間一切諸法之事相，以凡夫所見是各自差別且互不相關；若於聖人

所見則是體性交關且六相圓融，故言諸法即「一真法界」之無盡緣起。華嚴宗既

以「十玄門」與「六相圓融」作為教理之根本說，故向來對此二者有「十玄六相」

或「六相十玄」之並稱，亦即說出此二者是相互會通，並而構成「法界緣起」之

核心內容！ 

第一節 十玄門之義理 

所謂「十玄門」簡單地說，是從十方面以說明「四法界」中「事事無礙法界」

之「相」，表示現象與現象間之「相互一體」（相即）、「相涉無礙」（相入），此猶

如網目般地結合，以契合事物之自性，故以「十玄門」作為表達法界緣起之甚深

義理。《華嚴經‧賢首品》為描述佛之境界時，而說「一微塵中有無量世界」於

這些世界中具有染淨、廣狹、有佛無佛等各異之情況，則似如帝釋天網之交相涉

入。 

華嚴宗既為說明「法界緣起」，而開此十玄之微妙緣起法門；但是，卻分有

「古十玄」與「新十玄」兩種，此則分別為華嚴宗二祖智儼大師與三祖法藏大師

之創說！ 

根據「新十玄」與「古十玄」二者是否有區別？其實二者，於順序上之編排

前後稍有差異，及十門之中有二門名稱有異，其餘之八門內容是相同的。以「十

玄門」而說一一之法門，則必須透過具體之事物或法理，方能說明現象間之各種

圓融玄妙關係之相狀，此即是所指之「華嚴十義（或稱十對）：『教義、理事、解

行、因果、人法、分齊境位、師弟法智、主伴依正、逆順體用自在、隨生根欲示

現』。以此十義，作為說明宇宙萬象之圓融無礙關係。依智儼大師於《華嚴一乘

十玄門》中，即是以此十義而提出「十玄門」無礙理論，作為闡述法界緣起「相



 

 - 14 - 

即相入」之思想；並為後來法藏大師所繼承，同時亦大大地加以發展闡揚！ 

一、十玄思想之提出 

由十玄思想，作為普遍性地認識華嚴宗派，及教義思想傳承之說法，則因初

祖－杜順和尚所開闢之「法界三觀」（註一），由此而烘托出「四法界」之廣大思

想體系（註二） 

關於「十玄」思想之提出，其說法有二： 

一說為承杜順和尚之親口說：或是根據杜順和尚之見解啟發，而闡揚法界思

想所導出的。因此，作為引導二祖智儼大師，而著述《華嚴經搜玄記》。 

一說為以「十玄門」是智儼大師所撰《華嚴一乘十玄門》（註三），乃承杜順

和尚之說為開端，至三祖法藏大師即將此「十玄門」思想作發揮，並將其義理闡

揚地比較透澈無礙！故而，法藏大師對於智儼大師所著述之「十玄門」名稱，於

本身所著述之《華嚴經探玄記》（註四），將原本所承續要闡揚智儼大師所立之「十

玄門」條文，作了二門之修改。然而，法藏大師如此輕易地作自述修改二門之動

機，則是為補充此二門義理之敘述，能夠更為完備具足圓融理論之解說，故而提

出修改更換名稱。經過此舉之後的著述闡揚，必然的情況下給予後人，有所區分

之名稱而作分辨！雖然，於名稱上作了「新」、「古」十玄之分，實際於法藏大師

所著述之新十玄門，對原本智儼大師十玄門思想之理念，於大意之闡揚是相的。

只是文有詳略，並非所受差異甚大！ 

既已明白兩種十玄門中有八門肯定是相同的，則經過修改之二門： 

一、「古十玄」之「諸藏純雜具德門」改為「新十玄」之「廣狹自在無礙門」。 

二、「古十玄」之「唯心迴轉善成門」改為「新十玄」之「主伴圓明具德門」。 

關於此二門所修改之見解理由為： 

一、「諸藏純雜具德門」是以「一理」為「純」，而「萬行」為「雜」；如此

之義理即非所釋「法界無礙」，而所解的是「理事無礙」之義理，故絕逹不到「事

事無礙」之圓理；因此，為避免混淆「理事無礙法界」之義理，亦即針對「事事

無礙法界」之義理， 帍必須提出修改之作法，故將其更改為「廣狹自在無礙門」。 

二、「唯心迴轉善成門」是以「諸法無礙」理由之一，並非示以「無礙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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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將其改立為「主伴圓明具德門」。 

十玄思想，是依據於初祖杜順和尚「法界三觀」中『周遍含容觀』作為闡揚

「事事無礙法界觀門」。以建立三觀是杜順和尚為開顯修行之實踐觀門，所作彰

顯觀行，悟入一真法界。關於「事事無礙法界」義理之概說，即「一切分齊之事

法，其相不壞，稱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無盡，互涉無礙」（註五），

「一切現象界互為作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無盡，事事無礙；即法界之

當相而言，一切法互為一體化（相即），其作用互和無礙（相入）」（註六）。 

宇宙之萬象，由法性理體而顯現，亦即所顯現之諸法相應融通無礙。譬如：

以我們凡夫所見之水與波為例，「離水無波，離波無水，故水與波無礙」；換言之，

即使是水和水、波與波，亦應相互無礙。故縱如一塵、一草，亦皆為實在之全性

顯現。因此，「一即多，多即一」於事理無礙，於事事亦無礙。如《華嚴經》云：

「如來觀一毛孔，一切眾生悉入其中，眾生亦無往來想」，即是談此深遠之意思！

若再進一步說無礙，則可由「萬物一體」與「萬物相關」之二者原理來說明！因

為，萬物顯現於一心法界上，故其並非它物；譬如：我們凡夫所見天空之一輪明

月，印於各種不同盛水之器具；又如「一一之法，決不孤起」，且是互相無礙圓

融之關係。對於所應用之兩項大原理為基礎，無非是為說明「事事無礙」之實際，

故稱之為「相即相入」。 

「相即」之說，如「水與波相收攝，彼即是此，此即是彼」，此是「萬物同

體」之關係。 

「相入」之說，如「二鏡互照相應，彼依此有，此依彼有」，此是「萬物相

關」之關係。 

論佛海印定中之境界，是微妙不可思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

容，圓融無礙」。因此，華嚴宗之祖師們即以十種立場，以示其境──「總」、「用」、

「體」、「喻」、「相」、「緣」、「空間」、「時間」、「境」、「智」。以「理事無礙觀」

尚存有「理體」或「真如」；然而以現象界之事相，則觀點為「本體」與「現象」

對立之圓融觀。 

以「事事無礙觀」即不須藉用「本體」「真如」作為說明諸法圓融，僅以現

象界之一一事相本身，即可觀察出它「相即相入」之諸法無礙；因它完全是非實

體之存在！倘若以針對「真如」或「理體」而言，亦非實體之東西；然而於心理

上，則往往即易使人不知不覺中墮落於「實體」之觀念。故以取消理體上之觀念，

即「真如」之類不用，而直接以現相之當體為究竟之實相，用於論說無礙圓融之

境界，此即「事事無礙觀」之特質所在！如此之理論，所能發揮出的比較契合「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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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性空」之「大乘空觀」的基本立場。因此說，華嚴由「真空」而顯現「妙有」

之世界！即是「十玄門」所演「妙有無礙」之「相」，且於此即能了知宇宙一切

諸法之真相，自有所謂「玄中之玄，妙中之妙」，宇宙人生究竟之實相。 

十玄之名稱，則有「十玄緣起」、「十玄緣起無礙法門」、「無盡緣起法門」、「華

嚴一乘十玄門」、「一乘十玄門」、「十玄門」等之異稱；然所稱之名雖有異，實際

所說的仍是同一「十玄門」之內容。因為，基本皆來自法界三觀中之「周遍含容

觀」，所解「事事無礙法界」之圓融相。以其又稱「玄門」是具含妙理於中，即

經由教理之通達而入洋洋大觀之華嚴教海也。何以具此十門，是顯相互為緣而起

他，故言緣起。如以所說之觀為何？乃著重於實踐上之修行也！依據各不同名稱

為起點方向，是有其顯著之差異，主要是於文字上之擴充引申，確實有其必然之

用意。倘若觀其所建立之十玄門，而用以評論法界緣起之作意，於含攝甚深且幽

玄之妙理，的確有必要作深入探討其價值，與從中闡揚其殊勝義理也。 

綜合以上十玄門思想之提出，結歸其不外乎是華嚴宗教義之要領，如所論及

「事事無礙法界」中之「無盡緣起」即是作為宣揚「萬物一體」與「萬物相關」

之妙理。而關於「事事無礙」之教義，華嚴宗則稱之為「性起法門」。「性起」之

說，是以體性理起之義理，並不待他緣，且依自性本具之性德生起。另又說性起，

若於如來果上之說，即「真如法性」也；亦即隨順自性而起，乃世出世間一切諸

法也；如此所言，若以全為性起，則性外絕無其它之法。故言：諸佛與眾生互為

交徹，淨土與穢土互相通融，法法皆彼此互相收攝，塵塵與法界悉互相包含，彼

此相即相入無礙互融，即具十玄門顯重重無盡也。因，十玄思想之提出，不難測

觀於「事事無礙」理上有其詳細之分解。故十玄門，即顯示萬法現象界相即相入

之原理也！ 

附註： 

註 一：「法界三觀」，指真空觀、理事觀、事事無礙觀，此三觀乃華嚴宗所立。

全稱「三重法界觀門」：又作「三重觀」或「三重觀門」。 

註 二：「四法界」，即華嚴宗之宇宙觀；又作四種法界或四界。華嚴宗認為全宇

宙係統一於一心，若由現象與本體觀察之，則可別為四種層次： 

一、事法界。二、理事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 

註 三：大正藏四十五冊，五一四頁上欄－五一八頁下欄。 

註 四：大正藏三十五冊，一○七頁上欄－四九二頁中欄。 

註 五：佛光大辭典，一七一九頁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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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六：佛光大辭典，三二六八頁中欄。 

二、成立十玄門之根據 

形成十玄門之緣起說，於華嚴宗理論上之建立前文已略提了。關於十玄門最

先提出者是為－－智儼大師所撰，乃稟承杜順和尚所說之《華嚴一乘十玄門》。

根據智儼大師所著述之《華嚴經搜玄記》中所記載說：「約法以會理者凡十門： 

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此約相應無先後說。 

二者因陀羅網境界門－－此約譬說。 

三者秘密隱顯俱成門－－此約緣說。 

四者微細相容安立門－－此約相說。 

五者十世隔法異成門－－此約世說。 

六者諸法純雜具德門－－此約行說。 

七者一多相容不同門－－此約理說。 

八者諸法相即自在門－－此約用說。 

九者唯心迴轉善成門－－此約心說。 

十者託事顯法生解門－－此約智說。 

就此十門，亦一一之門，皆復具十，會成一百。所言十者：一者教義、二理

事、三解行、四因果，五人法、六齊境位、七法智師弟、八主伴依正、九逆順體

用、十隨生根欲性」（註一）。 

如上之十義，為後來華嚴宗四祖－－澄觀大師所著述之《華嚴法界玄鏡》，

作為對初祖－－杜順和尚所撰《華嚴法界觀門》之註釋書。其內容實際上就是－

－杜順和尚所說法界三觀之真空、理事無礙、周遍含容等觀，而作以名示法界之

相，指出十玄門是自「周遍含容觀」而來。關於五祖－－宗密大師之《註華嚴法

界觀門》，即是承《華嚴法界玄鏡》所作之簡要註釋。然，觀察華嚴法界觀門之

所以夠廣泛流布，即可言之是深受此二部書影響而成的。至於，二祖－－智儼大

師則是依具其本身所著述之十玄門，應該本其體事而展開所說之十義： 

「所言教義者，教即是通相、別相、三乘、五教之教，即以別以論別義，所

以得理而忘教。若入此通宗而教即義，以同時相應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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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理事者，若三乘教辨即異事顯異理，如諸經舉異事喻異理。若此宗即事

是理，如入法界等經文是；體實即是理，相彰即是事。 

第三解行者，如三乘說解而非行，如說人名字而不識其人。若通宗說者即行

即解，如看其面不說其名而自識也；相顯為行，契窮後際為解。 

第四因果者，修相為因，契窮為果。 

第五人法者，文殊顯其妙慧，普賢彰其德周，明人即法也。 

第六分齊境位者，參而不雜，各住分位，即分齊境位。 

第七法智師弟者，開發為師，相成即弟子。 

第八主伴依正者，舉一為主，餘即為伴；主以為正，伴即是依。 

第九逆順體用者，即是成壞義也。 

第十隨生根欲性者，隨緣常應也。如《涅槃經》云：『此方見滿，餘方見半，

而月實無虛盈』。若此宗明者，常增減而無增減，以同時相應。 

然此十門，體無前後，相應既其具此十門，餘因陀羅等九門，亦皆具此十門。

何但此十門其一一中皆稱周法界，所以舉十門者成其無盡義也」（註二）。當此十

義具足時，再作以充分之發揮，則是深具了實踐修行之意味。因為，於森羅萬有

之宇宙現象，即是千差萬別的。以此十種具有代表性之對立概念，用作統理一切

事法，正如其所言：體是無前後之分，所表現之同時相應具足，使得其中之逐一

事項皆能稱周法界，故而總括十門以顯無盡之義理。 

再根據智儼大師所成立之十玄門，若僅以之前所提「教義」、「理事」、……

「隨生根欲性」等十義而說，則可設以「一念為成佛」而所作之根據，即十玄門

中之諸法相即自在門為其所成立。此因乃採取三世圓融無礙自在，一攝一切成無

盡又無盡之根本要義。然而，就其「相即相入」亦能有次第的「相即相入」，故

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此是基於華嚴宗以信圓果滿成佛之立場，而展開成

佛修道之階位。此修以「一修即一切修，一證即一切證，一地即一切地」。如根

據此之說法，則十信滿位即已進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五

位聖賢妙覺果位，便即彰明成佛妙覺。但此之始終皆必須是「相即相入」，方能

成就其無盡也。故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乃至具足慧身，不由他悟」。又云：

「眾流入海才入一滴，即稱周大海無始無終」。以此作為明證，一念含藏一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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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即一念圓成便與佛同位。作以上總括而言十玄門，即每一門皆具足十義之說

明，故於《華嚴一乘別教》所具有圓頓教法之十玄門，根本以重視「玄門」但非

僅於單一分離之玄門而已。所重視之玄門，即以玄為妙，以門為通。故得此十玄

之妙法，即能通達華嚴莊嚴海！ 

附 註： 

註 一：大正藏四十五冊，五一五頁中、下欄。 

註 二：（同註一），五一五頁下欄。 

三、十玄門之內容 

據《華嚴一乘十玄門》上之記載：「華嚴大教闡揚十玄門者，此為鼻祖。賢

首仍之，戴於《教義章》內，大意相同而文有詳略；及作《探玄記》改易二名，

用一華葉演說為清涼《懸談》張本。後人不知，以為清涼十玄與賢首有異者，蓋

未見《探玄記》也。今《教義章》與《懸談》並行於世，而復刻此卷，欲令人知

其本源耳。」（註一） 

第一－同時具足相應門者，「即具明教義、理事等十門同時也。何以得如此

耶？良由緣起實德性，海印三昧力用故得然！非是方便緣修所成，故得同時」（註

二）。 

宇宙間之萬有，於時間與空間上並無所謂之始終與邊際之限。若言諸法，則

不得孤立而存，是互為相即相入以成為萬物一體之關係。列舉《華嚴經》中之各

品，如－《世主妙嚴品》云： 

「譬如虛空具含眾像，於諸境界無所分別」（註三）。 

又云： 

「如來境界無邊際，念念普現於世間」（註四）。 

《普賢三昧品》云： 

「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註五） 

《華嚴世界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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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寶光現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剎自在」

（註六） 

《十行品》云： 

「此菩薩，現無量身普入世間而無所依，於其身中現一切剎、一切眾生、一

切諸法、一切諸佛」（註七）。 

如上之同時具足相應門，依時間而言：三世諸法，是相依相資、相續顯現，

且三世相攝而不壞三世相。依空間而言：一切現象，是同時存在、具足相應，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無礙自在，各守其分，毫無相亂。故宇宙間之萬

有，是貫徹於時間與空間，成為一體之緣起關係。此即華嚴所言之「海印三味」，

以同時炳現之法界妙相，即一全體性之大原理。因此而言：「同時具足相應門」

為十玄門之總說，其餘之九門皆為此門之各別分析說明也。 

若將此「同時具足相應門」，再作以區別分開之解釋而說「同時」，則表明無

前後之分際。「具足」，則表明無所遺漏之填補。「相應」，則表示無所違背之照應。

故以明示出十方三世一切諸法，同時具足圓滿、彼此相互照應，成為一大緣起，

順逆無阻參而不雜。總之，舉一法時，即頓時具足一切諸法。一切法既已具足，

則任何一法與法亦即如此，是為交互同時相應具足。是故，此所示諸法同一時具

足圓滿之「同時具足相應門」，即法界相應之理也。 

第二－因陀羅網境界門者，此門則用以譬喻為說，表法界緣起無盡之原理。

如其之「因陀羅」乃梵語，漢譯為「天珠」也。「天」－指帝釋天，「珠」－指珠

網。以帝釋殿，是由珠網所覆蓋莊嚴的，它能於一明珠而內顯萬象具時同時；是

一珠能顯，且是眾珠皆如是也。因此，當眾珠如是互相現影，則影互現影，真是

遽立交光重重無盡。以帝釋天宮殿之珠網，其網目皆由明珠所莊嚴修飾，一珠內

即映現一切珠影，故可觀其無數明珠互映燦爛也。由一珠映無數珠，無數珠亦映

無數珠，則所呈現重重無盡之千光輝映，卻又區區分，故欲解「事事無礙」之無

盡奧義即於此喻中示之也！若以簡喻，則如兩鏡相照，傳曜相瀉也。然而，若想

於此門中有所分別無盡之內容無餘，則必須以達佛境界方成也。因為，此門之原

理是極具深淵的。如言諸法中之一與多，相即相入，重重影響，即現相互隱互映，

因此，無窮盡之「因陀羅網境界門」，即法界無盡之理也。如《華嚴經》之各品

－－ 

《十行品》云： 

「得佛十力入因陀羅網法界，成就如來無礙解脫」（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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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世界品》云： 

「此一一世界中一切世界，依種種莊嚴住，遞相接連成世界網，於華藏莊嚴

世界海，種種差別周遍建立」（註九）。 

《十行品》云： 

「又發大願，願一切世界廣大無量，粗細亂住、倒住、正住、若入、若行、

若去，如帝網差別，十方無量種種不同智，皆明了現前知見」（註十）。 

第三－秘密隱顯俱成門者，此以緣起而說隱顯。一切現相有表裡之關係，若

明分別則顯是表，而隱是裡，表裡是一體具德之現象。隱不離顯，顯不離隱，隱

顯同時，故如「片月澄空，晦明相並」。對現象之顯密雖有所不同，但卻能相即

無礙。如《月喻品》云：「此方見半，他方見滿，而彼月性實無虧盈，隨緣所見

故有增減」（註十一）。 

此門約緣而言「事事無礙」，即一切諸法互攝無礙。如一法攝多法，則一法

顯而多法隱也。反之，多法攝一法，則多法顯而一法隱。如此之顯中有隱，隱中

有顯，俱時而成，體無前後，故言俱成。然之稱秘密，則如似十數，數一即十，

一即是顯，二三四至十即為隱；又如經云：「眼根入正受即是顯，於色法中三昧

起即名隱；而此隱顯體無前後，故言秘密也」（註十二） 

總括此門之云，以此彼而言：即此全攝彼，此顯彼隱；彼全攝此，彼顯此隱。

又以一多而言：即「以一攝多，一顯多隱；以多攝一，多顯一隱」。如此之「彼

此、「一多」，其攝入隱覆顯了具時成就，所不相妨礙乃由互相攝而互有隱顯。故

此門，因一法與多法各有隱顯，則其隱顯是為互相緣起而生，並無先後之「隱密

顯了俱成門」，此即法界相成之理也。如： 

《昇夜摩天宮品》云： 

「爾時，世尊不離一切菩提樹下，及須彌山頂而向於彼，夜摩天宮寶莊嚴殿」

（註十三）。 

《夜摩宮中偈讚品》云： 

「十方一切處皆謂佛在此，或見在人間、或見住天宮」（註十四）。 

《入法界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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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四天下，閻浮提中菩薩受生，我為其母；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

閻浮提中悉亦如是。然我此身，本來無二、非一處住、非多處住」（註十五）。 

第四－微細相容安立門者，依各存性原理而言也。一能容多、小能攝大。但

此非破壞諸法之當相，而是以所含之大並不壞大相，所容之多不改多之面目。如：

「一琉璃瓶盛多芥子，隔瓶頓見」，故言相容；非一能含多，及法法皆是也。何

以言「安立」，一多法相不壞不雜也。如經云：「如似一微塵中有穢國土，而即於

此微塵中具有不可說淨土」。又《普賢品》云：「一切諸世界入於一微塵中，世界

不積聚亦復不離散」（註十六）。 

觀宇宙萬法有相即相入、相容無礙，但其萬法之自相不壞，自體安立自存而

不受影響。故一一事物，皆有各絕對性之自存，而此巍巍不動之究竟處是具微妙

也。論其真理之絕對性，即是依性相所見之「事事無礙觀」。 

綜以諸法之相即相入、重重無盡，如甲是甲，乙是乙，差別之諸法不壞其相，

各住自位於一法中炳然同時而齊顯。故說一能容多，而多能納一，彼此不相破壞

之「微細相容安立門」，即法界齊現之理也。如： 

《十迴向品》云： 

「一毛孔中悉明見不思議數無量佛，一切毛孔皆如是普禮一切世間燈」（註

十七）。 

《入法界品》云： 

「一一層中見三世一切剎，亦見彼諸佛，此是普門力」（註十八）。 

《入法界品》云： 

「一一毛孔內悉放無數光，十方諸佛普所雨莊嚴具」（註十九）。 

第五－十世隔法異成門者，為超時間性原理也。就時間性，長短之圓融相即

無礙，故言十世即： 

「過去說過去，過去說未來，過去說現在 

現在說現在，現在說未來，現在說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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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說未來，未來說過去，未來說現在 

三世為一念，合前九為十世也」（註二十）。 

換言之，三世皆各具有過去、現在、未來之三世，又加上攝九世之一念，故

說「十世」。然論十世亦各有分別，故說「隔世」。但於十世隔法，是以互為相即

相入，而又不失前後長短之差別相，故說「異成」。 

對十世說長短之能相即相入，且能同時顯現無礙自在，皆是於一念之中也。

如經云：「過去劫入未來，現在劫入過去，未來劫入現在」，此所說即三世互人。

故，過去能容現在及未來、現在能容過去及未來、未來能容過去和現在。因此，

既說時間之長短是互相所能容入，則猶「一夕之夢，翱翔百年」，即是時間已被

容入於極短之時間中而無礙！若真論以時間之長差別相，實則為我們凡夫主觀之

種種錯覺而已！然，此主觀實為法界一心之客觀的主觀也。故由此可明白時間之

本來面目，是互能相容相入；即為有內在性之同時，又具超越性。以時間之長短

相容無礙，是為佛海印定中所顯無礙相之一；因諸法無自性，故能相即相入無礙。

時間既是如此以無自性，故又說是超時間性原理之世界。如之前所說三世亦各別

具有三世，又攝一念是總，而所區分皆不相雜亂並遞相成立。故此時間之一多相

即相入之思想，以普通言三世所擴大之含意，即是於三世中每一世之各別之三世

也，並以此九世相即相入均於吾人一念中之「十世隔法異成門」，即法界流轉之

理也。如： 

《初發心功德品》云： 

「不可說劫與一念平等，一念與不可說劫平等」（註二一）。 

《十地品》云： 

「又知諸佛所有入劫智。所謂：『一劫入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入一劫；有數

劫入無數劫、無數劫入有數劫；一念入劫、劫入一念、劫入非劫、非劫入劫；有

佛劫入無佛劫、無佛劫入有佛劫；過去、未來劫入現在劫、現在劫入過去、未來

劫；過去劫入未來劫、未來劫入過去劫；長劫入短劫、短劫入長劫。如是等，皆

如實如』」（註二二）。 

《普賢行品》云： 

「知諸劫修短，三世即一念。眾行同不同，悉能分別知……。過去中未來、

未來中現在，三世互相見，一一皆明了」（註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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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世間品》云：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劫。何等為十？所謂：『入過去劫、入未來劫、

入現在劫、入可數劫、入不可數劫、入可數劫即不可數劫、入不可數劫即可數劫、

入一切劫即非劫、入非劫即一切劫、入一切劫即一念，是為十。菩薩以此普入一

切劫』。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說三世。何等為十？所謂：『過去世說過去世、

過去世說未來世、過去世說現在世；未來世說過去世、未來世說現在世、未來世

說無盡；現在世說過去世、現在世說未來世、現在世說三世即一念，是為十』。

菩薩以此普說三世」（註二四） 

第六－諸藏純雜具德門，此為二祖智儼大師之說法。但，於此則採以三祖法

藏大師所修改之－廣狹自在無礙門，作為解說較容易明瞭。此門是超量性原理，

就我們所認識範圍有其空間性之束縛，而空間則是一「量」性問題。如「大、小」、

「廣、狹」、「輕、重」、「方、圓（形相）」「軟、硬」……等，比比皆是量的現象。

「量」既是「空間性」之物，於我們所居住世界之空間，則物質有不可透入性。

譬如：方寸之鐵塊，則不可能再加以同樣大小方寸之鐵塊於其中的，此是就物質

界而說的。但是，若以精神界而說，則已超越空間之限制，並且能具有無限重複

之透入性。猶如我們人之記憶現象，不會障礙腦根之存在，更不會阻礙記憶本身

之共存。 

對於現象界之物體明白有空間性之障礙，然而，如何能談論「事事無礙」之

境界呢？之所以能說為無礙，則必定無所障礙束縛也。如：「一尺之鏡，見千里

影」，此即「事事無礙」之境界也！以小之物體能容大之物體於中，故說廣狹相

即無所障礙，亦即形而上之作用。此並非神秘，而是有事實之例，只因我們眾生

個人為業力所感不同、次元不同，故不能明瞭此中理論之超脫。如「一切諸法能

入一塵，而不失其本位」，即所謂「廣狹自在無礙門」。 

以「廣」是一塵一法之力用，能普遍一切無邊際之意也。以「狹」是一能遍

一切，而不失其本位亦能顯差別之意也。故於空間上之「量」，而觀察精神理念

之「事事無礙」理，即此處能通曉也！如： 

《十地品》無礙三昧云：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一蓮華，其華廣大盡十方際，以不可說葉、不可說

寶、不可說香，而為莊嚴。……眾生見者無不禮敬」（註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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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界品》云： 

「善男子！彼妙光明入我身時，我身形量雖不逾本，然其實已超諸世間，所

以者何？我身爾時量同虛空，悉能容受十方菩薩受生莊嚴諸宮殿故」（註二六）。 

《入法界品》云： 

「是不本處能普詣一切佛剎，而莊嚴者之所住處」（註二七）。 

至於－－智儼大師之「諸藏純雜具德門」之「純雜」一句，因法藏大師認為

易混同「理事無礙」之嫌，故而改稱「廣狹」以顯「事事無礙」之特色，則較之

理想且圓融無礙也！因大而無外，名「廣」，小而無內，名「狹」。所以言「大非

定大」即放於毛端而不窄，言「小而非小」以含太虛而有餘。因此，事得理融自

在無礙！如經云：「能以小世界作大世界，大世界作小世界是也」。既說，智儼大

師於此門之見解，以「一」藏「多」時，言「一」即稱之為「純」；言「多」即

稱之為「雜」。即諸法舉成一法是「純」，一法具一切法是「雜」。如此，即純與

雜不相妨礙，故名為「具德」也。若以施門而說，一施則一切皆施故名為「純」；

然施門是具足諸度等行，故名為「雜」。總之，一多相即、純雜相入之「廣狹自

在無礙門」，即法界具德之理也。 

第七－一多相容不同門者，是言相入性原理也。以真理之特性，若觀其作用

即一切諸法皆依此力量，而作一中容多、多中攝一，相容無礙之境界。如：「一

室千燈，光光涉入」，其各自光芒互不障礙，且亦能於他光中又不失自用，即本

身之光芒也。如此，一多之體，各不相同，但為力用交徹，互相容入是毫無阻礙。

如經云：「以一佛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礙，世界本相亦不壞，自在願力故能

爾」（註二八）。如：《世主妙嚴品》云： 

「一一毛端悉容受一切世界，而無障礙」（註二九）。 

《華藏世界品》云： 

「以一剎種入一切，一切入一亦無餘。體相如本無差別、無等、無量，悉周

遍」（註三十）。 

《十迴向品》云： 

「一毛孔中，普能容納一切國土」（註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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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迴向品》云： 

「於一身中，悉能包納盡法界不可說、不可說身，而眾生界無所增滅。如一

身乃至周遍法界一切身，悉亦如是」（註三二）。 

《十地品》云： 

「其諸菩薩悉能領受，亦見自身於中修行，然不捨此處而見在彼，亦不捨彼

處而見在此。彼身、此身無有差別，入法界故」（註三三）。 

《普賢行品》云： 

「一切世界入一毛道，一毛道入一切世界」（註三四）。 

《十行品》云： 

「能於一一三昧中，普入無數諸三昧。……無量無邊諸國土，悉令共入一塵

中」（註三五）。 

《離世間品》云： 

「以一切眾生身入己身無礙用，以己身入一切眾生身無礙用」（註三六）。 

《入法界品》云： 

「入一切法無諍境界，知諸法性無生、無起，能令小大自在相入。……以一

切方普入一方」（註三七）。 

第八－諸法相即自在門者，此以說相即性原理也。由諸法之「體」，而談「空」

和「有」二義。一切諸法有「空」與「有」的兩面，而互為相即，所指稱的即是

一切體有相即之理。如「金」與「金色」，不相捨離，舉體相即，廢己同他。亦

即「諸所有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圓融自在無所障礙」。舉以「一」若攝於「多」

時，此多即是一；或以由「此」容「彼」，則彼即是此。反之，即同理也。然以

一即一切故體同，但並不壞其差別相；則如一切即一，故不壞差別相而體一也。

如《十住品》云：「說一即多，說多即一」（註三八）。又《淨眼品》云：「住於一

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註三九） 

再以「體」之相即而言，亦有「同體」之相即與「異體」之相即兩種。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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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之「相即」是「同體之相即」，「生」與「死」之「相即」是「異體之相

即」。對「同體」理當能「相即」之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何看待「異

體」亦能「相即」呢？如「生」與「死」彼此之性質截然相異，但此之「生」與

「死」是「相待的」；即是「有生」故「有死」，「有死」故「有生」。既然以此「生」

是「死之生」，「死」是「生之死」，究竟是「由生」而「表死」，或「由死」而「表

生」呢？以「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故對「異體」之「相即」其究竟是「相對

的」。此理如「色」與「空」之情形，究竟亦是如此的。 

一切諸法之能相即，而各自之特質不失且存，又互能相即自在，故稱「諸法

相即自在門」。此相即性原理，是大乘佛教所共同之基本原則。總其一法與多法，

依本體之而言：是相融通且無礙，一即多、多即一之「諸法相即自在門」，即法

界德用之理也。如《十住品》云：「說一即多、說多即一，文隨於義、義隨文，

非有即有、有即非有，無相即相、相即無相，……」（註四十）。 

《不思議法品》云： 

「一切諸佛悉能現覺一切諸法，演說其義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

一切諸佛說，即一佛語決定無二」（註四一）。 

《初發心功德品》云： 

「以發心，故常為三世一切諸佛之所憶念。當得三世一切諸佛無上菩提，即

為三世一切諸佛與其妙法，即與三世一切諸佛體性平等」（註四二）。 

《入法界品》云： 

「諸仁者！餘諸菩薩經於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乃能滿足菩薩願行、乃能

親近諸佛菩薩。此長者子，於一生內則能淨佛剎、則能化眾生、則能增廣一切諸

行、則能圓滿一切大願，則能超出一切魔業、則能承事一切善友、則能清淨菩薩

道、則能具足普賢諸行」（註四三）。 

《入法界品》云： 

「善財童子，於一處中見一切處，一切諸處悉如是見」（註四四）。 

第九－唯心迴轉善成門者，此是智儼大師以「如來藏性」之清淨真心思想作

出發點的。所謂「唯心」，是指我們每個人皆本具有的「一心」。如智儼大師之緣

起說，即由心識之立場而奠立成的。以一切諸法，唯是如來藏真如一心建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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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為善為惡皆是心而轉，故名之「唯心迴轉」。如： 

《昇夜魔天宮品》云：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

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註四五）。 

《昇夜魔天宮品》云：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註四六）。 

此「唯心迴轉善成門」，依法藏大師之以如來藏說圓教法，理無孤起必眷屬

隨生，而十方諸佛菩薩，應是互為主伴重重交參也；故將其改為「主半圓明具德

門」，同時頓演圓教法門，如「淨空明月，列星圍繞」。所說之法門是，稱性極談，

具足眾德。從諸法之自性，皆是如來藏心之「主伴圓明具德門」，此即法界集起

之理也。如：《如來現相品》云： 

「爾時，世尊……放眉間光，此光名一切菩薩智光明，……於如來白毫相中

有菩薩摩訶薩，名一切法勝音，與世界海微塵數諸菩薩 衆眾俱時而出」（註四七）。 

《十地品》云： 

「其最後三昧名受一切智勝職位，此三昧現在前時，有大寶蓮華忽然出現，

其華廣大，量等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華以為眷屬」

（註四八） 

第十－託事顯法生解門者，此是具體性原理也。以無盡緣起之理，解不可思

議，但其最深淵之真理，則表現於最平常之現象上。由於「事事無礙」之論理，

並非僅於抽象上作理論，而是真有具體之事實。即於日常之現象上，皆能由無盡

緣起之理而表現出，故言「託事顯法」。以現之事實，即是緣起之法體；事即是

理，喻即是法，事實即是真理。如「擎拳豎臂，觸目皆道」。故此門即智所見之

事事無礙觀，一切事法互為緣起，隨託一事即顯一切事法。以隨一事即見於無量

法界，能生事事無礙勝解；如所託之相即彼所顯之理，並非寄託於此而另有所表

也。既以所言之寄託一事，即顯無盡法門，令人深生信解。於是能瞭解所知緣起

之諸法，假託於事相為之而顯。因此，「託事顯法生解門」，即法界現前之理也。

故，此是值得去作深入思惟法門之奧妙！如： 

《兜率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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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億那由他不可說，先住兜率宮諸菩薩眾！以從超過三界法所生，離諸

煩惱行所生、周遍無礙心所生、甚深方便法所生、無量廣大智所生、堅固清淨信

所增長、不思議善根所生起、阿僧祇善巧變化所成就、供養佛心之所現、無作法

門之所印。 

出過諸天，諸供養具、供養，於佛以從波羅密所生； 

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坑界清淨解所生； 

一切華帳，無生法忍所生； 

一切衣，入金剛法無礙疑心所生； 

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 

一切堅固香，周遍一切佛境界如來座所生； 

一切佛眾寶妙座，供養佛不懈心所生； 

一切寶幢，解諸法如夢，觀喜心所生； 

佛所住一切寶宮殿，無著善根、無生善根所生； 

一切寶蓮華雲、一切堅固香雲、一切無邊色華雲、……」（註四九） 

（一切供具，皆悉從無盡法門所生。是故，見一法即通達一切法門，是唯普

眼境界非餘境界。） 

由以上十玄門之內容大致可歸結，佛陀一代說法之五時教，以圓教主張宇宙

諸法是互相推及、互相容融，而互不妨礙。如大能容小、以小能納大，而此中之

大能容小是易於明白，但小之能納大則難解其義也！故以小之能納大，如以現今

之物質現象亦能求其解也。譬如：我們生活中極其普遍之電視螢幕，不就是從小

螢幕而觀所處世間之大世界也。一小小電視螢幕，能視野宇宙空間之萬華筒，此

當下所呈現之影像畫面，豈有受時空阻隔而失其所顯功能。又如吾人之眼睛，一

小小之珠球卻能盡收所觀望宇宙花花世界之物，而印於珠中無礙也。因此，由眼

珠中所能清楚明視外境之種種事態現象，諸如此等，即為華嚴宗以「事事無礙」

思想所呈現之義理論說之事實。然，只因吾人所能認識、所能理解之時空極為有

限，故真能體證於「華嚴事事無礙境界」，決非是吾等一般凡夫所能透徹而貫通

真理，其不可思議深藏之奧妙，僅能就理上去多加深思，同時，還要多作強調的，

即是修行的工夫亦能不加強實踐也！倘若，我們真能以華嚴圓教之行者，依教奉

行，則必能窮究一切諸法之本體真相。此諸法之本體真相，是建立於「事事無礙」

之思想上，所談一切法是主伴無盡之理。以主而言，是事相之生起亦即主要因素；

以伴而言，即次要之因素也。綜括言之，依宇宙諸法之緣起，即必要有其主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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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緣。故，華嚴圓教以「十玄緣起，」所作之解，一再所肯定的、所表示的，即

事事無礙之緣起狀態。因此，言十玄緣起即為十玄門，或說十玄緣起無礙法門。

由十種方法作為解釋「事事無礙法界」之實相，若真能解此中之理，不虛偽真已

入華嚴玄妙之門，故玄門之之名稱即由此而來也！又因其所闡述互相之生起關

係，故亦稱之為緣起！ 

附註： 

註 一：大正藏四十五冊，五一八頁下欄。 

註 二：（同前），五一六頁上欄。 

註 三：《世主妙嚴品》，大正藏十冊，第一頁下欄。 

註 四：（同前），十九頁中欄。 

註 五：《普賢三昧品》，大正藏十冊，三十三頁上欄。 

註 六：《華藏世界品》，大正藏十冊，三十九頁中欄。 

註 七：《十行品》，大正藏十冊，一○八頁中欄。 

註 八：《十行品》，大正藏十冊，一○八頁中欄。 

註 九：《華藏世界品》，大正藏十冊，五十一頁中欄。 

註 十：《十地品》，大正藏十冊，一八二頁上欄。 

註一一：大正藏四十五冊，五一六頁下欄。 

註一二：大正藏四十五冊，五一六頁下欄。 

註一三：《昇夜摩天宮品》，大正藏十冊，九十九頁上欄。 

註一四：《夜摩宮中偈讚品》，大正藏十冊，一○○頁上欄。 

註一五：《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四一六頁上、中欄。 

註一六：（同註十一） 

註一七：《十迴向品》，大正藏十冊，一七七頁下欄。 

註一八：《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三七○頁下欄。 

註一九：《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三七一頁下欄。 

註二○：大正藏四十五冊，五一七頁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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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一：《初發心功德品》，大正藏十冊，九十頁上欄。 

註二二：《十地品》，大正藏十冊，二○六頁中、下欄。 

註二三：《普賢行品》，大正藏十冊，二六○－二六二頁上欄。 

註二四：《離世間品》，大正藏十冊，二八一頁中欄。 

註二五：《十定品》，大正藏十冊，二二四頁上、中欄。 

註二六：《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四一六頁上欄。 

註二七：《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四二三頁中欄。 

註二八：大正藏四十五冊，五一七頁中欄。 

註二九：《世主妙嚴品》，大正藏十冊，頁二頁上欄。 

註三十：《華嚴世界品》，大正藏十冊，四十二頁中欄。 

註三一：《十迴向品》，大正藏十冊，一六四頁中欄。 

註三二：《十迴向品》，大正藏十冊，一六六頁下欄。 

註三三：《十定品》，大正藏十冊，二一四頁中欄。 

註三四：《普賢行品》，大正藏十冊，二五八頁中欄。 

註三五：《十行品》，大正藏十冊，一一○頁上欄。 

註三六：《離世間品》，大正藏十冊，二九四頁上欄。 

註三七：《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三二九頁上、中欄。 

註三八：《十住品》，大正藏十冊，八十五頁上欄。 

註三九：《淨眼品》，大正藏九冊，三九五頁中欄。 

註四十：《十住品》，大正藏十冊，八十五頁上欄。 

註四一：《不思議法品》，大正藏十冊，二四八頁中欄。 

註四二：《初發心功德品》，大正藏十冊，九十一頁下欄。 

註四三：《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四二九頁中欄。 

註四四：《入法界品》，大正藏十冊，四三五頁上欄。 

註四五：《昇夜摩天宮品》，大正藏十冊，一○二頁上欄。 

註四六：《昇夜摩天宮品》，大正藏十冊，一○二頁上、中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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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七：《如來現相品》，大正藏十冊，二十九頁下欄。 

註四八：《十地品》，大正藏十冊，二○五頁中欄。 

註四九：《昇兜率天宮品》，大正藏十冊，一一八頁上、中欄。 

第二節 六相圓融說 

由十玄門作為諸法本體之圓融無盡、運用之融通遍攝、是相即相入也。其次，

再以六相圓融繼作說明諸法圓融之理。「六相圓融」，為法界緣起之重要理論內

容，以全體宇宙是何形式存在，並就其內部之各種關係狀態而說明之！ 

「六相圓融」是以具體現象，如整體與部分之關係、部分與部分之關係；亦

即將「全體」與「部分」之間的種種關係，而作以敘述現象世界之圓融，乃不相

妨礙之情形。言「六相」，是指宇宙間萬物所具有之六種相狀。主要是指事物之

「總」、「別」、「同」、「異」、「成」、「壞」，等六種之相狀。而「圓融說」，是作以

更進一步之圓融統一，從而使其得以建立「法界圓融觀」之理論性基礎。 

六相於《華嚴經、十地品》（初地十大願中之第四願）所云：「又發大願，願

一切菩薩行廣大無量、不壞、不雜，攝諸波羅蜜，淨治諸地；總相、別相、同相、

異相、成相、壞相，所有菩薩行皆如實說」（註一）。 

一切緣起之法，必具「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

此六相也；然若非具此六相，即非成之緣起。換言之。凡是緣起之法皆具有六種

之義相而圓融和會，故稱「六相圓融」。這也就說出「六相圓融」，是一切緣起法

之自然相。如依「體、相、用」之三大而說「六相」： 

「體」－－是「總相」與「別相」。 

「相」－－是「同相」與「異相」。 

「用」－－是「成相」與「壞相」。 

如再就「六相」而區分「平等」與「差別」之二門： 

「平等門」－－是「總相」與「同相」及「成相」。 

「差別門」－－是「別相」與「異相」及「壞相」。 

由二祖智儼大師所解說六相之義理，可以說是十分的簡略。三祖法藏大師以

承繼地論師及智儼大師一系之思想，故能將「六相」之義理作有相當詳盡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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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六相」原是用以說明《華嚴經》文，每一種十句之關係，並對每一種十

句內容之格式加以理解。六相，由於有智儼大師的解說，還有法藏大師的加以引

伸發揮，而應用為描述華嚴所圓融境界。因此，從而將此種格式推展至理論上，

再作進一步地推演至宇宙與不同事物間之關係上，則將具有六相之一一相對之關

係。即不同事物之「整體」與「部分」之關係、「一」與「多」之關係，皆納入

於六相之範圍。因此一來，六相即從原先解說經文文字之格式，同時發揮於義理

上之理論，再進一步而推演論說事物之緣起－－事物與事物之關係。經由強調應

用六相，所能見之錯綜複雜關係，以及圓融無礙之緣起關係，此所解說法界緣起

之相狀，確實不外乎是「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故作六相

而解釋一切緣起之現象。 

再繼以經典所表示之「六相義」，其表面僅是初歡喜地菩薩修行之願；一切

菩薩修行，皆為攝化眾生而作利他之願，故言此六相亦即非超修行之範圍。因此，

於後來若要解說一切諸法能夠得到六相圓融說，則必以事事無礙之相即相入為其

根源。如之前有提到，智儼大師作六相之解釋十分簡略，主要於他僅將六相用在

「一乘」與「三乘」之理上而已！如《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第三云：「又

依六相，總別義即是一乘，隨相別布義即是三乘，此約教分說。其實，一乘十地

之法盡其三世，已通究竟此據證說，餘義如別章」（註二）。此是其所談的，僅理

與事之圓融說。另《華嚴五十要問答》中有關六相之理論：「所謂總，總成因果

也。二別，義別成總故。三同，自同成總故。四異，諸義自異顯同故。五成，因

果理事成故。六壞，諸義各住自法不移本性故」（註三）。此之說，顯然是過於從

簡省略，則無法由此來構成其一完整系統。故，若真要將智儼大師之「六相說」，

能達到「圓融觀」之論說，此之任務自然落於法藏大師之論說了！ 

法藏大師於《金師子章雲間類解》云：「師子，是總相，一即具多為總相。

五根差別是別相，多即非一名別相。共從一緣起是同相，多類自同成於總。眼耳

等不相濫是異相，名體別異。現於同諸根合會有師子是成相，一多緣起理妙成。

諸根各住自位是壞相，壞住自法常不作」（註四）。 

又《金師子章》云：「謂師子是總相，五根差別是別相，共一緣起是同相，

眼耳各不相濫是異相，諸根合會是成相，諸緣各住自位是壞相。顯法界中無孤單

法，隨舉一相具此六相緣起。集成各無自性，一一相中含無盡相，一一法中具無

盡法」（註五）。以上之引文，是應用師子而作譬喻，目的是用作解說「六相圓融」

之義理。 

至於，推論現象與現象之關係，皆亦由六相而形成錯綜複雜之緣起關係。如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云：「謂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總相

者，一含多德故。別相者，多德非一故，別，依比總滿彼總故。同相者，多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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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違；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望各各異故。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

動故」（註六）。又《華嚴經義海百門》云：「今塵全以理事解行，教義以成緣起，

此為總也。由塵總義現前方於塵處辦體用，解行教義各各差別是別也。此一塵處

所辨諸義，各各無性、互不相違是同也。此一塵處諸義體用，性相各各差別是異

也。此一塵處諸義各各顯自性相，終不相成相作是壞也。一切諸法皆具此六相緣

起方成，若不如此則失六義也」（註七）。 

以上之引文是舉一塵為譬喻，而所能彰顯的即是六相義之圓融妙境。因為，

以塵而說是無本體自性的，自然能彰顯一切緣起諸法而融通圓明。實際，綜括六

相義理，即具有六重關係之顯相形成作說明；其殊勝之義理，於六相是可同時相

即相入，而無礙且自在！譬如：一個人身體是具有眼、耳、鼻、舌……等諸根，

而成一體是人之總相。身體雖然是一，但眼、耳、鼻……等諸根，卻又各有各之

功能不同是其總之別相也。以各各具有同成一總相義，如眼等諸根具有各各同成

一身之相義，而非屬其它之物故是同相。依各各不同之相狀，如眼與耳異、眼與

舌異、耳與鼻異……等諸根之形貌各異也，但於一身故此是異相。因有眼、耳、

鼻……等諸根緣起方成一身，故是成相。但於諸根之各住自位，而各自為用，如

眼之功用是見、耳之功用是聽……等，各不同故為壞相。 

不僅是可從人一身為喻，一切現象之事物皆是具有此六相義的，當善觀一切

緣起諸法，皆各各具足有六相義；因此，一切諸法說是圓融相即，於六相之本身

也必須是互為圓融相即，則法界自然形成一個大圓融體；如此一來，即稱之為「一

真法界大總相法門體」。關於，圓融法界決非我們一般眾生之心意識所能認知的，

唯有證悟了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以後，方能徹底明瞭現量境界。換言之，

一切諸法之事相，凡夫所見文皆各有隔礙且互不相關；但若於聖者所見聞，則體

性相互交關且六相圓融。故諸法，即一真法界之無盡緣起。六相圓融之最高表現

是一多相即，簡單的說華嚴最高法門「一乘圓教」之具體表現，即是此也！ 

附 註： 

註 一：《十地品》，大正藏十冊，一八一頁下欄。 

註 二：大正藏四十五冊，五六一頁中欄。 

註 三：（同上），五三一頁下欄。 

註 四：（同上），六六六頁中欄。  

註 五：（同上），六七○頁中欄。 

註 六：（同上），五○七頁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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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七：（同上），六三二頁中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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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嚴萬有之真理 

華嚴大經是佛所證悟之圓滿大教，經由祖師大德之修學實證，終於有了聖法

流傳至今！華嚴經教義理極深，然透過以四法界說明圓融無礙之真相，以十玄門

說明相即相入之原理，以六相圓融將諸緣起法相反相成之道理，而成立事事無礙

法門之教法，此即華嚴法界圓融之教法也！ 

華嚴之圓融法界乃重重無盡，能於一法門中暢演無量法門，能將諸法之性相

力用之功德，於互攝、互具、相容、相即、相入之涵蘊關係下，事事圓備、情器

融通、體用雙顯、時空交織、帝網相映。若真以明此義理融貫之真相，自然能擴

展心境而探得宇宙真智。據法界同體之主旨，即是於自他互助、心物相通，而同

登華嚴玄門，共入毘盧性海。即《華嚴經》，是佛陀海印三昧中一時炳現之無上

法門。海印是譬喻，以表毘盧遮那佛大覺之內容。因為，毘盧世尊！大覺果海是

實相，是反應物我一如的。此大覺之當體，亦即「一法界心」。其不受於時間與

空間之束縛，於一切無量無盡之現象皆能同時印現而出；即一切萬有，無不印現

也！法界緣起之妙用，即海印三昧中所流出之實證境界。法界緣起與菩薩圓修諸

法門，皆是一心之展現，而海印三昧又以譬喻展示一心；故法界緣起之一心，是

促成事事無礙、圓融無盡之法界緣起；再由此一心，以推演成六相十玄融攝心物

一體，而形成為真空妙有之一真法界。 

總言之，探研華嚴宗於中國成立之後，促進學人對《華嚴經》之解釋，並進

行教義判教之殊勝，同時探索祖師相承系統等，是有關華嚴方面之研究，此確有

助於華嚴之弘傳。又因，華嚴宗之祖師們往往都留有文獻著作，若真要探究華嚴

宗之組織、教義等，於研究祖師之著述是有其必要作為參考引入。因為，從中可

以幫助了解本宗之教學，同時亦可觀察修道位上之實踐內容，更可從文獻中得知

祖師們之教學或教義判教之態度，乃至與其他宗派上之觀注何異等！ 

《華嚴經》之說法形式，確實異於其他經典。如華嚴所入之定即「海印三昧」，

此是勝過其他經典，所說之法亦是優勝一籌。雖然不應如此相較佛之聖教，但為

殊勝之教法能綿綿延長，確有必要作此說明的！一般經典之「定」，是由佛後得

智所顯；而華嚴之「定」，是由根本智之定，即於入定當相中宣說華嚴，故說是

稱性之本教，契合於法性真理。因此，對於隨機應教之說法，非一定即是法性之

真理。然而，華嚴之說法則不因對機而改變；因華嚴之定是有其特殊之妙用，是

從定中顯森羅萬象，超越時空之束縛。如經云：「一切示現無有餘，海印三昧勢

力故」。以能、所無二，文義同一，即能詮之言說與所詮之義理，一致而無差異！

此不亦已證實，實徹時空之一塵一法皆是華嚴之教說也。以佛智平等，華嚴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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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唯心是萬有之本體，諸法緣起之根源統攝有情、

非情、迷、悟、染、淨等，一心緣起萬法，一多交涉，主伴圓融、相即無礙，此

法界緣起甚深；因此，賢首云：「甚深緣起一心，具五義門」。五義門，即是華嚴

立宗之五教判釋。 

對萬有之真理，宇宙之實體即是華嚴。真理法爾如是，絶對不可言說，而方

便之說是為真理實相或說真如法性。倘若徹悟真理，彼此融和時，即是－佛（覺

者）。華嚴之殊勝不可思議，既使是佛亦不受限於三身，佛之人格無限無際，縱

使是山川、草木……皆是真理實相，鳥語、風聲、水流……皆為華嚴之說法也！ 

世尊於菩提樹下，所證悟之華嚴真理乃勝過印度一切哲學宗教，且不覆不藏

的將自證之大覺，如水銀瀉地般的宣說而出，故根本法輪－賢首認為應是《華嚴

別教一乘》也。因華嚴之「別教一乘」，非小乘三機根所能窺視而得見的。以佛

自證之極致，正如華嚴經教中之普賢、文殊等之大根機方得聽聞，此即是華嚴之

立場。然而，華嚴又以法之流出為本，佛智見即是華嚴，故嚴即以大覺之立足點

為先鋒，而作化導之根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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